政务和公益机构专用中文域名注册申请表
	项 目
	内   容

	申请域名
	①

	
	②

	
	③

	
	④

	申请年限
	□2年              □3年      

	解析/转发地址
	

	    申 请 机 构 信 息
	机 构 名 称
	

	
	法 人 类 型
	□机关法人   □事业法人     □社团法人    □其他

	
	机构负责人
	

	
	联  系  人
	

	
	电 话 号 码
	

	
	移 动 电 话
	

	
	传 真 号 码
	

	
	电 子 邮 件
	

	
	通 讯 地 址
	

	
	邮 政 编 码
	

	
	备   注
	

	申请单位盖章：（公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	域名注册管理机构审核意见：

年    月    日


填表说明

【申请域名】拟申请的中文域名名称。

（1）单位的标准全称（如：中国作家协会.公益）；

（2）单位的标准简称（如：中国作协.公益）；

（3）单位网站的标准全称（如：天津政务网.政务）；

（4）单位网站的标准简称（如：天津.政务）；

（5）单位职能的概括和提炼（如：产权交易.公益）；

（6）如有挂牌机构，挂牌机构相应的名称也需要注册规范（以组织机构代码证上的单位名称提交注册）。

【申请年限】选择拟申请的年限打“√”。

【机构名称】经审批机关批准的第一名称及其他名称。

【法人类型】选择所属机构的法人类型打“√”。

【联系信息】联系人、电话号码、传真号码、电子邮件、通讯地址和邮政编码必须真实有效。

【备   注】如有其它补充说明，可选填。

【审核意见】由政务和公益机构域名注册管理中心填写域名审核意见。

全国域名注册服务咨询及服务质量监督电话：

010-52035000（服务咨询）

010-52035203（服务质量监督）

因申请单位所填信息造成与所申请域名有关的一切法律责任，由申请机构承担。
